
『歸耶和華為聖』(12)：不一樣的定律(續)

背誦經文： 11 有可信的話說：我們若與基督同死，也必與祂同活； 12 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祂一
同作王。(提後2:11-12a)

A.    跟隨主做門徒要從捨己開始 —— 張建勛
·      於是，耶穌對門徒說：“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”。太16：

24

·      做主門徒必須忠於祂的呼召，學習常將神的意思放在自己喜好的前面，且持續甘心的跟從

祂。

 

B.     十架的道理乃 神的智慧與大能 —— 于宏潔
18 因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；在我們…卻為 神的大能。 … 21 世人憑自
己的智慧，既不認識 神，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；這就是
神的智慧了。 22 猶太人是要神蹟，希臘人是求智慧， 23 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

督，在猶太人為絆腳石，在外邦人為愚拙； 24 但在那蒙召的，無論是猶太人、希臘

人，基督總為　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(林前1:18，21-24)

C.     十架的道路：『同死同活、同苦同榮』

11 有可信的話說：我們若與基督同死，也必與祂同活； 12 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祂一同

作王。(提後2:11-12a)

a.      同死同活

·         5 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，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…8我們若是與基

督同死，就信必與祂同活。(羅6:5,8)

b. 同苦同榮

17…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，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。18 我想，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
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。 (羅8:17b-18)

17 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、永遠的榮耀。 18 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
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；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是永遠的。(林後4:17-18)


